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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公司/本人有意向受让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拟进行项目尽调，将接触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相关保密信息，为保护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的利益，本公司/本人特作如下承诺：
一、保密范围
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是指由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产生或依法所有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所有项目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等，无论该等信息是否明示为保密信息，且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等形式。本协议所称“客户”指甲方基于业务合作等关系而获得其信息的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方、债务人、担保人等。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一）商业秘密。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未公开的经营管理信息、经营业务数据、统计数据、财务数据、信贷政策、业务决策、竞争策略、重大金融交易及交易细节、人力资源信息等。
（二）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单、客户资信状况、客户生产经营情况、客户交易记录以及其他对客户负有保密义务的信息资料。
（三）参与项目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一切非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信息、债务人及担保人的经营财务信息、资产处置状况信息等。 
（四）各类涉及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形象和信誉的事件或案件情况。
（五）对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有重大影响的除上述信息外的其它信息。
二、承诺内容
（一）本公司/本人承诺严守秘密，并采取所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其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获知的保密信息，保密措施不得低于本公司/本人保护自身保密信息之措施，避免保密信息的泄露和未授权使用。
（二）本公司/本人保证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定于从事业务合作而所必须知悉保密信息的本公司/本人或雇员、代理人、法律顾问、评估人员等项目相关人员（以下称“项目相关人员”），承诺其接触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保密信息的本公司/本人或参与项目相关人员在知悉该保密信息前已经与本公司/本人签署了与本承诺函内容相似的保密协议。本公司/本人对上述人员的泄密行为负责。
（三）本公司/本人保证其项目相关人员获知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保密信息必须控制在为达到双方业务合作目的的必要限度内。
（四）本公司/本人保证约束项目相关人员的行为，禁止其出于其他目的而探听、阅读、获取、复制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的保密信息。本公司/本人要对项目相关人员破坏本承诺函的行为负责，且无论该行为是否得到本公司/本人之授意。
（五）本公司/本人仅在为双方合作之必需，且事先经过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同意方可将保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并且该第三方应首先以书面形式承诺保守该保密信息。本公司/本人需对该第三方行为负责。除此之外，本公司/本人承诺不泄露任何保密信息给任何第三方。
（六）本公司/本人仅为实现双方业务合作目的之必要，要求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保密信息，在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许可的范围内阅读、复制保存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获知的保密信息。仅可在必要的最小的限度内，进行有关保密信息的复印、复制。
（七）本公司/本人不得出于双方业务合作以外的目的使用或部分使用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客户获知的保密信息。
（八）若法律、法规、法令或其他国家有权机关要求本公司/本人披露保密信息的，本公司/本人立即书面通知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存在此类要求，并配合提供方采取合法及合理的措施，要求所提供的保密信息能得到保密的待遇，同时应尽最大注意义务保证该被披露的保密信息仅限于依法应予披露的部分。
(九) 任何时候，本公司/本人只要收到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书面要求，应立即归还全部保密信息资料和文件，包含该保密信息的载体及其全部复印件或摘要。
如果该保密信息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则应销毁或不可恢复地删除，但应向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能满足其要求的所有资料均已销毁之证明。
三、责任追究
如果本公司/本人因违反本承诺而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本公司/本人愿意接受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给予的相关责任追究。本公司/本人按照本承诺第一条、第二条内容采取措施防范保密信息泄露的行为并不代表本公司/本人已完成保密义务的履行而免除责任，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证据证明因本公司/本人原因导致本承诺载明的保密信息泄露，而给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本公司/本人愿意接受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市富鹏房地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给予的相关责任追究。
                                                   承诺人：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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